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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4_A5_E5_BF_AB_E9_c41_235256.htm 天津中心城区快速

路系统由两条快速环路、两条横向快速通道、两条纵向快速

通道和两条快速联络线构成，全长220公里。2003年进入全面

实施阶段， 先期实施快速内环、四条快速通道和两条联络线

，全长145公里，总投资173亿元，计划分三期至2006年完成。

至2004年底，累计开工30个项目，开工主线里程90公里（含

桥梁），开工道路面积382万平米；至2004年底，一期工程 81

公里（含桥梁 16 座）通车，完成道路面积 178 万平米，桥梁

面积 80 万平米。累计完成绿化 100 万平米。累计完成拆迁

260 万平米。累计完成投资 92 亿元。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市

政工程项目，试用项目管理模式，由市政局下属企业天津市

滨海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成立项目管理公司负责具体

实施，由于该公司人力资源相对不足，由我公司抽调部分员

工参与整个项目实施过程，还承担了北方地区开工建设最大

的市政工程项目天津南路立交工程的管理业务。从整个项目

的运作过程中，我公司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一方面帮

助业主进行项目管理的实际运作，摸索项目管理的运作方式

；另一方面锻炼我公司的员工能力，提高项目管理业务水平

。 1. “项目管理”在天津快速路项目中体现出来的优势：

1.1. 项目决策更加科学深入 过去，有人将一些决策失误的政

府投资项目称之为"三拍"项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项目

拍拍脑袋，干项目拍拍胸脯，失败了拍拍屁股。现在，政府

在上项目时与过去相比，已经理性很多，不少项目在前期也



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项目在决策时

还是比较草率，不切实际、盲目攀比、跟风上项目的情况屡

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一批项目所做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实际上是"可批性"报告。同时，不少政府部门的领导喜

欢将效率简单化为速度，硬性压缩项目前期工作时间，可行

性研究深度远远达不到质量标准和实际要求，常常给项目建

设带来不便、埋下隐患。 在天津快速路前期筹备过程中，政

府将前期工作委托代建单位通过选择专业咨询机构完成，而

非自己决策，可行性研究等工作不仅需达到国家规定的深度

要求，更重要的是必须满足项目后续工作的需要。前期决策

阶段所确定的建设内容、规模、标准及投资，一经确定，便

不得随意改动，使得前期工作的重要性和科学性得到切实体

现。而在项目后期的实施阶段确实能够体验到充分的前期工

作所带来的效益。通过认真细致的对天津市整个交通状况的

调查，了解造成交通佣堵的症结所在，对天津市未来若干年

的发展状况做科学合理的预期，提出总体的规划设计方案，

并邀请有关的专家学者进行逐项的论证，从而既保证工程建

设的先进性，又将总投资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1.2. 项目

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原有体制下，使用单位对政府

投资项目的管理一般是行政式的管理，项目负责人一般由单

位负责人兼任，基建班子也都是从单位中临时抽调的人员。

有时候，尽管业主是最重要的角色，但管理团队中连一个行

家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单位对于项目的管理必然是

低水平的管理，并进而影响工作效率的优化。同时，由于人

力、物力的分流，必然对使用单位日常工作的开展产生不利

影响。 天津市快速路项目的实际执行机构是天津市滨海市政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接到这个项目以后，聘用了很多

本行业的行家里手，甚至借调了很多外地公司的优秀人才从

而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我公司也正是以此为契机切入天津

的建设市场。优秀的人力资源在项目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主导

作用，他们通过制订全程项目实施计划，设计风险预案，协

调参建单位关系，合理安排工作，能极大地提升项目管理水

平和工作效率。而政府从盲目、烦琐的项目管理业务中超脱

出来，将精力更多的放到本职工作上去。 1.3. 项目控制得到

真正落实 在现行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体制下，缺乏有效的控制

机制：前期工作的不够深入，决策的随意变更等因素，容易

造成投资一超再超；通过各种关系进入挤进项目的施工单位

和材料设备供应商，使严格的质量控制成为难以达到的目标

；由于跃进式或赶超式发展的历史情结，政府官员偏好于抢

工期，以项目提前竣工作为进度控制的目标，而不顾是否科

学合理。 在该项目的项目管理实施过程中引入严格的以合同

管理为核心的法制建设机制，项目管理公司以法人的身份与

政府签订代建合同。在满足项目功能的前提下，项目的投资

、质量和进度要求在政府与项目管理单位的委托合同中明确

规定。项目管理单位将全心全意做好项目控制工作，政府则

侧重于监督合同的执行和项目管理单位的工作情况，对项目

的实施不能无故干涉。 1.4. 竞争机制发挥充分作用 竞争是激

发活力和创新的源泉。项目管理公司在项目管理合同的授权

之下，将整个项目从时间上划分为三个阶段，从空间上划分

为几十个合同段，在设计、施工、监理等多道环节采用公开

招标采购，竞争充分，各单位尽其所能，以合理的报价提供

最优的技术方案、服务和产品，这不仅有利于降低项目总成



本，还能起到优化项目的作用。 1.5. 有利于遏制腐败 项目管

理的实行打破了现行政府投资体制中"投资、建设、管理、使

用"四位一体的模式，使各环节彼此分离、互相制约。使用单

位不再介入项目前期服务、建设施工及材料设备采购等环节

的招标定标活动，项目管理单位在透明的环境下进行招标，

公开、公平、公正地定标，有利于遏制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过

程中的腐败事件发生。 1.6. 政府对项目的监管更加规范有力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容易"超投资、超规模、超标准"，除了建

设单位管理经验不足这个浅层因素外，关键是缺乏有效的投

资约束机制。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其他与项目有关的

利益群体都是"三超"的受益群体。尽管审批部门在项目立项

时，会按照一些政策加以限定，但对少报多建、追加投资、

超标装修等建设过程中的问题，缺少有效的调控制约手段。 

快速路项目在项目管理实施过程中增强项目建设各方的责任

意识。通过职责分工，项目建设各方之间产生互相监督工作

的关系。特别是使用单位，在提出项目功能和建设要求后，

其主要工作就是对项目管理单位的监督，有利于自觉规范投

资管理行为。项目管理有利于政府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监管。

政府主要以合同管理为中心，运用法律手段，制衡各方。同

时，项目审批部门根据国家政策审批项目的建设内容、投资

、规模和标准，并下达项目建设计划和资金使用计划；财政

部门将政府资金集中起来，根据发展改革部门下达的资金使

用计划直接拨付给项目管理单位；发展改革、财政、审计、

监察等部门运用稽察、审计、监察等手段，对项目进行强力

有效的外部监督。 1.7. 适应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的发展思路 随

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管理



模式已由“投、建、管、用”多位一体的模式逐渐向“投、

建、管、用”职能分离的模式转化。近年来，全国各地均已

开始推行政府投资建设工程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模式的试

点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专业化建设管理，最终达到

控制投资、提高投资效益和管理水平的目的，这是政府投资

项目管理的一种创新。结合各地试点的成功经验，国务院

于2004年7月16日发布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

：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项目管理’，即通过

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

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竣工验收后移交给使用单位

，加快了我国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实施项目管理的步伐

。11月16日，建设部又出台了规范性文件《建设工程项目管

理试行办法》，实质上就是规范“项目管理”操作。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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